船舶所有权／国籍登记申请书

                   海事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的规定，现申请下述船舶办理船舶所有权及／或国籍*登记。

船舶所有人名称                          （盖章）法定代表人（签字）             
船舶经营人名称                              （盖章）          年   月   日

	船名（汉字）                （拼音）                   曾用名               
初次登记号                   船舶呼号                   IMO编号            

船籍港                       原船籍港              船体材料                   
船舶种类                    船舶价值                    建成日期            
造船厂名                               造船地点                             
改建日期及地点                                                              
尺度总长                     米；型宽              米；型深                   米

吨位总吨                                ；净吨                                
主机种类                     ；数目                 ；总功率                 千瓦
推进器种类                             ；数目                                 
航行区域                             取得所有权日期                         
船舶所有人名称及地址                                                          
                                                联系电话                    
船舶经营人名称及地址                                              
                                                联系电话                    
船舶共有情况：              

	附 送 材 料 

（船舶国籍登记申请与船舶所有权登记申请同时办理时可以免相同的材料，船舶临时国籍登记与光船租赁登记同时申请时可以免相同的材料。）

	                                                            应  已

                                              交  交

	01． 船舶所有权证书                                                             □  □ 

02． 船舶名称申情书                                                             □  □

03． 船舶所有人或船舶经营人的合法身份证明文书                                   □  □

04． 申请人的合法身份证明文书                                                   □  □                                                      

05． 委托书及受委托人身份证明（适用于委托他人办理）                             □  □

06． 船舶技术证书                                                               □  □

07． 原船舶登记机关出具的注销原国籍登记证明书或者将于重新登记时立即注销原国籍的证明书（适用于原已登记过的船舶）                                                      □  □

08． 委过经营的有关协议（适用于委托经营船舶）                                   □  □

09． 船舶所有权取得证明文件或建造合同（适用于新造船舶试航）；或建造合同和交接文书（适用于异地建造船舶）                                                                □  □

010． 所有权共有情况证明文书（适用于共有情况）                                   □  □                                    

011． 船舶所有权取得合法证明文书（船舶买卖合同和交接文书或购船发票和交接文书等等），建造中的船舶需提供船舶建造合同及船舶所有权归属证明文书                               □  □

012． 机电部门进口批文及海关完税单（适用于购入外国籍船舶）                        □  □

013． 合资公司出资额的证明文书（适用于中外合资公司所有的船舶）                    □  □

014． 原船舶登记机关出具的注销船舶所有权登记证明书（适用于原已登记过的船舶）      □  □

015． 原船舶登记机关出具的未进行登记抵押的证明文书或抵押权人同意被抵押船舶转让他人

的文书                                                                     □  □

016． 船舶技术资料                                                                □  □

017． 船舶照片5张（正横2张、侧艏1张、正艉1张、烟囱1张）                      □  □   

018． 渔监登记时的原始材料（包括建成日期、进口日期、进口用途的证明文书等）        □  □

019． 登记机关要求的其他材料                                               □  □
         


联系人：                                联系电话：

